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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记者刘操）省
政府近日印发的《海南省推行全流程互联网

“不见面审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提出，2018年底实现80%的政务服务事项

“不见面审批”。“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和
企业‘少跑腿’甚至‘不跑腿’，共享‘互联网+
政务服务’发展成果，总体上实现我省行政审
批‘不见面’是原则，‘见面’是例外。”省政务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今天对《方案》解读时表
示，这是我省深化“放管服”改革，最大限度便
民服务的又一重大举措。

该负责人介绍，《方案》中“不见面审批”
办理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一号申请、系统认证、
一网审批、全程网办、快递送达。也就是说企
业和群众到政府审批部门办理一个事项，从
申请到拿到办理结果全过程不见面、不跑腿。

另外，审批结果也将“不见面”送达。“推
行审批结果‘一窗口’推送、快递送达、代办送
达等服务模式，在各级政务大厅设立快递业
务办理窗口，集中办理审批结果递送、核验材
料原件收发，打通‘不见面’服务最后‘一公
里’。”该负责人说。

公安行政服务方面也将推行“不见面审
批”，内容包括与群众日常工作生活密切相关
的户口办理、出入境有关证照办理、车辆和驾
驶人员证照办理以及相关资格资质证明、身
份认定等许可和便民服务事项，群众足不出
户，即可实现办理。

《方案》还要求，建设统一的公共支付平
台，将财政非税收缴纳入公共支付平台，构建
线上线下一体化支付体系，实现在线收费，方
便办事企业和群众在互联网上办理各种审批
涉及缴费问题，减少来回“跑腿”。

省政务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方案》
对各部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中包括加快各
部门政务服务资源整合，消除“信息孤岛”，形
成统一事项目录库、证照目录库，实现自然人、
法人基础信息共享、用户认证信息交互、证照
信息共享、办件信息交换。《方案》还要求，凡是
能通过网络共享复用的材料，不得要求企业和
群众重复提交；凡是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信息，
不得要求其他单位重复提供；凡是能实现网上
办理的事项，不得要求必须到现场办理。

与此同时，我省还将依托海南省电子政

务外网平台和全省“一张审批网”，推动审批、
服务事项跨地区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办理、
跨部门协同办理。利用统一的政务服务资
源，积极推进平台服务向移动端、自助终端、
热线电话等延伸，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多样便
捷的办事渠道。

该负责人介绍，《方案》明确，在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过程中，我省将建立健全市场主体
诚信档案、失信联合惩戒和黑名单制度，逐步
将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推广到全流程互
联网“不见面审批”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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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户可办理户口护照驾照

什么是全流程互联网“不见面审批”

2018年底前，我省总体上实现行政审批“不见面”是原则，“见面”是例外

依托互联网，通过全省统一的“一张审批网”实施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全程网办”，实现群众、企业办
事“零跑”。申请人通过实名注册、网上申请、网上上传申报材料并承诺材料真实性的方式办理事项，审批
部门在申请人申报材料齐全并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即可在承诺办结的时限内审核办结，并通过快递将
办理结果送达申请人手中

各级政务服务门户网站提供人工
客服与智能客服相结合的咨询服务，服
务对象在事前、事中、事后均可“有疑就
问”，相关政务服务机构“有问必答”、

“答必解惑”

申请人以实名的方式进行网上注册，登记
用户信息。通过发放和使用 CA 证书或通过
与省电子证照库、省法人库、人口库以及公安、
社保、银行等第三方数据比对，确定申请人身
份；身份认证后即可办理事项，实现“一号注册、
各地互认、全省通办”

实名认证的用户签
订对材料真实性负责的
电子承诺协议，按照相关
要求，填写申请表，申请
办理事项，上传申报材料

行政审批部门根据
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在线
审核把关。可采取“信任
在先、容缺受理、网上预
审、事中事后补齐补正”
等方式，提高办事效率。
需要核对原件的，可通过
快递邮寄方式实现

行政审批部门根据审核情
况，作出行政决定、发放证照，通
知申请人；打印和拷贝电子文
档，做好归档工作

各级政务中心在
办事大厅设立快递业
务办理点，将行政决定
文书或证照通过快递
方式送达申请人

审批事项办结后，由申请人对审
批人员的服务态度、办事效率等进行
在线评价，按照“非常好、好、良好、一
般、差”五个档次反馈评价意见

在线咨询11

注册认证22

网上申请33

网上审核44
网上办结55快递送达66

评价反馈77

2016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55
号），对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推进网上办事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7年12月：30%以上审批事项实现“不见面审批”

工作目标分“四步走”

实施范围

2018年6月： 70%审批事项实现“不见面审批”

2018年12月：80%审批事项实现“不见面审批”

到2019年：

将推进标准化建设
制定公布“不见面审批”事项目录
完善“不见面审批”政务服务平台各项功能
建立规范各项规章制度
深入研究存在问题
改进薄弱环节
总结评价、建立长效机制
巩固深化改革成果

范围：省、市县、乡镇 事项：审批权力清单、公共服务事项目录

行政许可清单 294项

行政处罚清单 853项

行政强制清单 74项

行政征收清单 29项

行政给付清单 14项

行政检查清单 92项

行政确认清单 135项

行政奖励清单 63项

行政裁决清单 9项

其他权力清单 432项

《方案》明确，除三沙市外，省、市县、乡镇（区）三级行政部门，包括承担行政职能
的事业单位同时开展“不见面审批”。《方案》还将乡镇（区）列入实施范围，让更多基层
便民服务事项纳入“不见面审批”，切实方便基层群众办事

此外，各级权力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目录中，依相对人申请由政府部门作出决
定或提供服务的事项，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申请人必须到现场申请办理的事项（如不
动产登记中确需申请人到现场办理的事项）外，其他事项都将纳入“不见面审批”

2017年4月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明确要求：

改革背景

今年初，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加快“放管服”改
革和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重大决策部署

省、市县按全程网上办理的要求梳理出“不见

面审批”事项812 项，其中省级134 项，市县678
项

7月10日，省级15 个单位48 项行政许可事

项开展“不见面审批”试点，3个月时间办结6114
件

8月16日以来，海口市 101 项审批事项开展

“不见面审批”
9月1日，三亚市发放首张“不见面审批”证

照，之后将陆续推出141 项“不见面审批”事项

海口三亚相继开展
“不见面审批”试点

省级权力清单 10张 1995项

加快“放管服”改革
发挥省直管市县体制优势，推进综合审批体制机制改革，最大限度简化行政审批，最大限度便民服务
推广行政服务“极简审批”试点经验，推行全流程互联网“不见面”审批，全面实施“一号申请、一窗

受理、一网审批”等制度，打造全省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加快“多证合一”，提高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实现“双随机一公开”全覆盖。建立统一高效的综合执法体系，分类推进跨领

域、领域内和海洋综合执法

最大程度利企便民，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共享“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成果
2017年底前，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建成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全面公开政务

服务事项，政务服务标准化、网络化水平显著提升
2020年底前，实现互联网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建成覆盖全国的整体联动、部门协同、省级统筹、一

网办理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智慧化水平，让政府服务更聪明，让企业和群众办
事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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